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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82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2021-09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年 4月 1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会议议案的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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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信审字【2021】第 000407 号审计

报告确认，公司 2020年度营业收入 3,718,643,539.41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8.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8,143,020.0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7%；基

本每股收益 0.2075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5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071,482.93元，比去年同期减少 37.0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资产

总额 6,898,451,713.97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18%；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为 3,475,706,293.92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62%。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随着我国能源转型的推进，电网公司采取措施推动电网向能源互联网升级，

电力系统发电、输变电、配用电各个环节都面临着变化和挑战。为了提高公司的

产业优势和竞争力，公司计划加大在新技术应用方面的研发投入。2020 年虽然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满足现金分红的条件，但考虑到未来研发投入对公司资金需求

的压力，公司董事会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量，决定 2020 年不分派现金红利，不

分配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留存收益将用于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1005--关于聘请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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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并得以有效执行，达到

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不存在重大缺陷。 

监事会对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不存在异议。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21007--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将于 2021

年 5月到期，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提名王征、刘明辉为监事候选人。监事任期三年。

（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1）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见附件 2。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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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4月 21日 

附件 1 

监事简历 

 

 

王征：男，1979年生，大学本科。曾任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主管会

计、烟台东方瑞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管会计、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会计科科长、审计部副部长，现任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审计部部长。 

王征先生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王征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明辉，男,1981年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曾任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投

资发展部职员、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职员、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现任公司监事、东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刘明辉先生截止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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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刘明辉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附件 2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如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八）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

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第三条（八）应当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定期

报告进行审核并提出书面审核意见，说明董

事会对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是否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本所的规定，

报告的内容是否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监事应当签署书面

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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